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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系主任選任辦法 

94年 12 月29 日 94 學年度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95 年 3 月 9 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 年 12 月 9 日 100 學年度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 年 12 月 2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2 年 3 月 28 日 101 學年度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2 年 5 月 10 日 101 學年度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2 年 11 月 4 日 102 學年度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 

102 年 11 月 7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 

第一條  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 為辦理系主任之選任、續

任及解聘等事宜，依據「國立臺灣大學組織規程」第十七條規定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系系主任之選任由選任委員會執行之。選任委員會由本系佔實缺之教師組成，由

委員互相推選一人為主任委員。 

第三條 選任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視需要召開，或由應到委員三分之ㄧ以上聯署要求召開。選

任委員會需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其決議需經出席委員半數以上同意

始為通過。 

第四條 系主任之選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二個月前完成。遇系主任因故於任期屆滿前

去職時，由本系佔實缺並通過最近一次評鑑或免評鑑之教授或副教授互推ㄧ名擔任

代理主任，任期至該學年結束；並於學年結束前改選下一任主任，任期自次學年開

始。 

第五條  選任委員會成立後，推選 3~5 位委員(含選任委員會主任委員)，為推薦小組。考量

本系發展需求，主動徵詢本系佔實缺之專任教師或本校外系具生化科技相關專長，

且符合校方規定資格者，推薦為候選人。 

第六條  系主任經選任委員會投票選舉，選舉分二階段，以無記名方式票選之。 

第一階段由選舉人於規定時間內赴指定地點領取選票，就候選人中至多圈選三位，

當場投票。以選任委員人數五分之四以上參與投票為有效。依得票順序，產生第二

階段候選人三人。若候選人不足三人時，直接進入第二階段選舉。 

第二階段於選舉日，由選任委員就候選人中至多圈選兩位。實際投票總人數須超過

選任委員總人數之三分之二始為有效。以得票數過半者依序推薦2至3人，同時註明

得票數及得票率，報請院長轉請校長就中聘兼之。惟合格候選人僅1名時，仍得報經

院長轉請校長聘兼之。 

第七條  系主任之任期依本校學年度為準，每任三年，得續任一次；但最近一次教師評鑑不

通過者，自次一學年起不得擔任系主任。 

系主任任期屆滿，擬續任者，應於任期屆滿學年之第一學期，向系務會議提出續任

聲明，由系務會議決定續任同意案之投票時程及方式，並於當學期完成續任同意。

投票率達三分之二以上，投票總數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則可續任。 

第八條  系主任因重大事由，經本系該學期系務會議委員總數三分之ㄧ以上連署，向本院院

長提出系主任解聘案，並由院長於二週內協助召開臨時系務會議決定解聘案之投票

時程及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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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主任解聘案由本系系務會議委員行使同意權，經系務會議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

同意，則解聘案成立，由院長陳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。 

第九條   系主任應迴避續任同意案或解聘案之討論及表決事宜，遇系務會議討論相關案由

時，應由出席系務會議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席。 

第十條 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 

 

 

 

 
 


